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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

于2015年6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

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

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合纵科技

（二）股票代码：30047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818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2,704.50万股，其中新增股份2,

600万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上市交易； 老股东公开发售的104.50万

股股份自公司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后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

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

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

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

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嘉华大

厦）D座1211、1212

联系电话:� 010-62973188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

桥大街19号

联系电话：010-88085885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9日

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2015年6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

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和发行

人网站（http://www.gxsl.com），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杭州高新

（二）股票代码：30047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667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667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

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周黎隽

联系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龙皇路10号

邮政编码：311116

电 话：0571-88581338

传 真：0571-88501258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于新华、肖建平

联系地址：上海市花园石桥路66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17楼

邮政编码：200120

电 话：021-20315003

传 真：021-20315096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

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

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

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聚隆科技

（二）股票代码：

30047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200,000,000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50,000,000

股

首次公开发行的

50,00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

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

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

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

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

:

安徽省宣城宁国经济技术

开发区创业北路

16

号

联系电话

: 0563-4186119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北京市西

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联系电话：

010-88085885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六月九日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5年6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

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

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星徽精密

（二）股票代码：300464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267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067万股，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

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

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

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

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工业园兴业路7号

联系人：陈惠吟

电话：0757-26332400

传真：0757-26326798

2、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

（4301-4316房）

保荐代表人：陈慎思、张新强

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7566

发行人：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9

日

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DOHIA� HOME� TEXTILE� CO.,LTD.

(长沙市岳麓区麓谷大道627号长海创业基地南二层)

特别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存在投资风险，请投资者充分了解风险、理性

参与新股交易。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前，应认真阅读招股说明书全文。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多喜爱”或“发行人” ）及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股东等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作出的重要承诺及说明如下：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军、黄娅妮承诺：自公司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其他股东达晨财信、达晨创投、华清博远、金科担保、张海鹰、陈周盛、王玲、黎毅、张文、周志文、

赵传淼、文新、朱旭鹏、杨晓煜、吴改、吴莹、刘娟、杨慧、李希、谭美芳、宋丽嫔、刘燕、胡春来、陈风、赵计亮、陈

国娥、周琴、苏福平、郭亮、王戈、王昕、张应轩、胡群、范长录、杨晓梅承诺：自公司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陈军、黄娅妮、张海鹰、陈周盛、黎毅、张文、赵传淼、文新、吴莹

还承诺：在前述承诺期限届满后的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25%，且在离

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申报离职6个月

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4、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军、黄娅妮、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张文、赵传淼和高级管理人员张海鹰、文新

承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

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2015年12月10日，如遇节假日顺延）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作出的此项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二、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1、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陈军、黄娅妮承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在监管机构对上述事宜做出

有法律效力的认定后60日内，或者监管机构要求的期限内，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的价格

由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但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陈军、黄娅妮将以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价格购

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军和黄娅妮、董事张文、赵传淼、罗罡、陈铁儒、徐瑛、肖星、袁雄，监事陈周盛、

黎毅、吴莹，高级管理人员张海鹰、赵金、文新承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沃克森（北

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如因本公司（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公司（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一起就上

述事项向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本公司（本所）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三、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军、黄娅妮持股及减持意向如下：在持有发行人的股份锁定期届满、没有延长锁定

期的相关情形，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前提下，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减持发行人股

份以及减持时间；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减持方式为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予

以公告。

持有发行人股份5%以上股东达晨财信持股及减持意向如下：持有发行人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且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前提下，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减持发行人股份以及减持时间，减持

价格为发行人届时股票市场价格，减持方式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方式。

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予以公告。

达晨创投持有发行人股份为4.55%，持有达晨财信40%的股份，为达晨财信第一大股东。达晨创投持股及

减持意向如下：持有发行人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前提下，将根据

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减持发行人股份以及减持时间，减持价格为发行人届时股票市场价格，减持方式为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

予以公告。

四、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股价的预案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值，则公司将启动稳定股价措施，具体包括公司回购股份、控股股东增持股份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

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1、预警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的120%时，在10个工作日内召开投资

者见面会，与投资者就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财务指标、发展战略进行深入沟通；

2、启动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应当在30�日内实施相关稳定

股价的方案，并应提前公告具体实施方案。

（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上述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成就时，公司将及时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稳定公司股价：

1、由公司回购股票

（1）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应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关

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预案后，公司股票若连续5�个交易日收盘价超过每股净资产时，公司董

事会可以做出决议终止回购股份事宜。

（4）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所募集资金的总额。

（5）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不得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对

公司股票进行增持；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以其所获得的公司上一年度的现

金分红资金为限。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1）在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的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条件

和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2）有义务增持的公司董事陈军、黄娅妮、张文、赵传淼、高级管理人员张海鹰、赵金、文新承诺，其用于

增持公司股份的货币资金不少于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年度自公司领取薪酬总和的30%。

4、其他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允许的措施

公司在未来聘任新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前，将要求其签署承诺书，保证其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做出的相应承诺。

五、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关于所持发行人股份限

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保证首次公开发行全套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的承诺及在

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的承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关于回购股份的承诺等相关公开承诺。如

未能履行承诺的，则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1）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2）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3）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4）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5）其他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

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960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3,000万股，全部为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其中：

网下发行300万股，网上发行2,700万股，发行价格为7.28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5】252

号文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证券简称 “多喜爱” ， 证券代码

“002761”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的3,000�万股股票将于 2015�年 6月 10�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查询。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5年6月10日

3、股票简称：多喜爱

4、股票代码：002761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2,000万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000万股

7、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3,000万股

8、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

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9、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请参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

10、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11、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的 3,000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

排。

12、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 持股数

（

股

）

占发行后股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

开发行

前已发

行的股

份

陈军

34,212,960 28.51 2018

年

6

月

10

日

黄娅妮

26,804,970 22.34 2018

年

6

月

10

日

达晨财信

10,917,000 9.10 2016

年

6

月

10

日

达晨创投

4,093,830 3.41 2016

年

6

月

10

日

华清博远

3,638,970 3.03 2016

年

6

月

10

日

金科担保

2,274,390 1.90 2016

年

6

月

10

日

张海鹰

1,486,440 1.24 2016

年

6

月

10

日

陈周盛

1,218,330 1.02 2016

年

6

月

10

日

王玲

909,720 0.76 2016

年

6

月

10

日

黎毅

909,720 0.76 2016

年

6

月

10

日

张文

730,980 0.61 2016

年

6

月

10

日

周志文

487,350 0.41 2016

年

6

月

10

日

赵传淼

243,720 0.20 2016

年

6

月

10

日

文新

194,940 0.16 2016

年

6

月

10

日

朱旭鹏

121,860 0.10 2016

年

6

月

10

日

杨晓煜

121,860 0.10 2016

年

6

月

10

日

吴改

121,860 0.10 2016

年

6

月

10

日

吴莹

121,860 0.10 2016

年

6

月

10

日

刘娟

121,860 0.10 2016

年

6

月

10

日

杨慧

121,860 0.10 2016

年

6

月

10

日

李希

121,860 0.10 2016

年

6

月

10

日

谭美芳

121,860 0.10 2016

年

6

月

10

日

宋丽嫔

121,860 0.10 2016

年

6

月

10

日

刘燕

97,470 0.08 2016

年

6

月

10

日

胡春来

73,080 0.06 2016

年

6

月

10

日

陈风

73,080 0.06 2016

年

6

月

10

日

赵计亮

73,080 0.06 2016

年

6

月

10

日

陈国娥

73,080 0.06 2016

年

6

月

10

日

周琴

73,080 0.06 2016

年

6

月

10

日

苏福平

48,780 0.04 2016

年

6

月

10

日

郭亮

48,780 0.04 2016

年

6

月

10

日

王戈

48,780 0.04 2016

年

6

月

10

日

王昕

48,780 0.04 2016

年

6

月

10

日

张应轩

48,780 0.04 2016

年

6

月

10

日

胡群

24,390 0.02 2016

年

6

月

10

日

范长录

24,390 0.02 2016

年

6

月

10

日

杨晓梅

24,390 0.02 2016

年

6

月

10

日

小 计

90,000,000 75.00%

首次公

开发行

的股份

网下配售股份

3,000,000 2.50% 2015

年

6

月

10

日

网上发行股份

27,000,000 22.50% 2015

年

6

月

10

日

小 计

30,000,000 25.00%

合 计

120,000,000 100.00%

13、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4、上市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DOHIA� HOME� TEXTILE� CO.,LTD.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21日

法定代表人：陈军

注册资本：9,000万元（本次发行前）12,000万元（本次发行后）

公司住所：长沙市岳麓区麓谷大道627号长海创业基地南二层

邮政编码： 410205

电话： 0731-88226816

传真： 0731-88226816

网址：www.dohia.com

电子邮箱：dohiazq@dohia.com

董事会秘书：赵金

经营范围：床上用品、床垫、服装、窗帘及家用饰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纳米银抗

菌剂、抗菌织物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宣传用品、展示用品、床上用品生产材料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国家禁止和限制项目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主营业务：以套件类产品（含枕套、被套、床单、床笠等）、芯类产品（含枕芯、被芯）为主的家纺用品的

研发设计、委托加工的组织、品牌推广、渠道建设和销售业务，并一直致力于新材料面料的应用研发和生产

业务。

所属行业：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本公司隶属于制造业（C）下属的纺织业

（C17）。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序号 姓名

本公司任职

情况

任期

持有方式

（

直接

/

间接

）

持股数

（

万股

）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陈军 董事长

2014

年

8

月

-

2017

年

8

月

直接持有

3,421.30 28.51%

2

黄娅妮

董事

、

总经办

主任

2014

年

8

月

-

2017

年

8

月

直接持有

2,680.50 22.34%

3

张海鹰 副总经理

2014

年

8

月

-

2017

年

8

月

直接持有

148.64 1.24%

4

陈周盛

监事会主席

、

设计总监

2014

年

8

月

-

2017

年

8

月

直接持有

121.83 1.02%

5

黎毅 监事

2014

年

8

月

-

2017

年

8

月

直接持有

90.97 0.76%

6

张文 董事

、

总经理

2014

年

8

月

-

2017

年

8

月

直接持有

73.10 0.61%

7

赵传淼

董事

、

财务总

监

、

副总经理

2014

年

8

月

-

2017

年

8

月

直接持有

24.37 0.20%

8

文新 副总经理

2014

年

8

月

-

2017

年

8

月

直接持有

19.49 0.16%

9

吴莹

职 工 代 表 监

事

、

产品规划

部副总监

2014

年

8

月

-

2017

年

8

月

直接持有

12.19 0.10%

10

刘娟

营 销 管 理 本

部 销 售 副 总

监

2014

年

8

月

-

2017

年

8

月

直接持有

12.19 0.10%

合计

6,604.58 55.04%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陈军、黄娅妮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陈军先生：中国国籍，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加拿大），1970年5月出生，身份证号43010319700520****，

住所为湖南省长沙市。经济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曾荣获湖南省优秀青年企业家记二等

功奖励、湖南省2012年科学进步奖二等奖。历任湖南龙之杰总经理、家饰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多喜爱有限总

经理、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黄娅妮女士 ： 中国国籍 ， 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加拿大），1971年 12月出生 ， 身份证号

43022119711213****，住所为湖南省长沙市。历任湖南龙之杰董事、家饰公司董事、多喜爱有限董事，现任本

公司总经办主任、董事。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目前，陈军、黄娅妮除持有本公司股份外，无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总数为：50,784人，其中前10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 比例

1

陈军

34,212,960 28.51%

2

黄娅妮

26,804,970 22.34%

3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917,000 9.10%

4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93,830 3.41%

5

北京华清博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638,970 3.03%

6

湖南金科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274,390 1.90%

7

张海鹰

1,486,440 1.24%

8

陈周盛

1,218,330 1.02%

9

王玲

909,720 0.76%

10

黎毅

909,720 0.76%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3,0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其中，网下向符合条件的询价对象配售股票

数量为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2,7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二、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为7.28元/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17.33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4�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计算）。

（2）22.75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4�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3,000�万股，其中网下发行的股票数量为30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10%，有效申购数

量为165,600万股，为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800万股的92.00倍，为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 300万股的 552.00�倍。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数量为2,70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90%，中签率为0.2277932194%，超额认购倍数为

438.99倍。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1,840万元。

2、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5年6月5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职业字【2015】10885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

公司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承销费用

：

2,450.00

万元

保荐费用

：

50.00

万元

审计费用

：

226.60

万元

律师费用

：

225.00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手续费及信息披露费

：

384.28

万元

合 计

3,335.88

万元

每股发行费用：1.11元/股（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新股发行股数）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为18,504.12万元。本次发行无发行前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4.96元。（以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财务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加上

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0.32元。（每股收益按照 2014�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委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2�年 12�月 31�日、2013�年 12�月 31日

和 2014�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2�年度、2013�年度和 2014�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

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5】528号）。

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审计截止日为 2014�年 12�月 31�日。 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表未经审

计，但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5】9596号审阅报告。

本公司 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 2015�年一季度经审阅的财务报表均披

露于《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

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二、2015年中期业绩预计

公司预计2015年上半年业绩下滑幅度将有所减小， 经营业绩下滑势头得到控制， 营业收入同比变化

-15%至5%，净利润同比变化-15%至0%。上述数据仅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做出的初步估计，具体数据以法定

时间披露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 2015�年5�月25�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

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

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2、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包括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

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本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本公司资金不存在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等情况；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13、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电话：0755-25869000

传真：0755-25869832

保荐代表人：龚思琪、何希婧

项目协办人：李海洋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本公司的上市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认为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多喜爱

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海通证券认为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海通证券同意推荐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9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